业余无线电台台站自检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对无线电台（站）进行定期维护，保证其性能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避免对其他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建立自检制度，及时、准确记录设备技术指标和工作状态，并于每年3月31日前向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告上一年度无线电频率使用和自检等情况，并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特制定本制度。

一、不定期对无线电台及附属设施进行检查，每年至少检查2次，对设备的外观、功能及性能进行检查，对发射天线的驻波进行不定期检查。检查项目按不同的设备要求分别进行检查。每次的检查结果需及时记录在“业余无线电台自检及设备维护记录”表中。如有问题需及时查明原因，尽快使设备恢复正常使用状态。

二、不定期对无线电台站设备进行维护，每年至少维护2次，维护工作包含必要的除尘处理，对不经常使用的设备进行不少于1小时的通电除潮处理，对带电池的手持电台等设备进行定期充电，维护过程中不得改变无线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项和设置条件（比如台站地址、频率、天线高度），每次的维护内容需及时记录在“业余无线电台自检及设备维护记录”表中。

三、每次使用设备须检查设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使用要求，包括设备供电电压、待机电流、天线驻波及环境温湿度等，每次的检查结果及设备工作状态须及时记录在“业余无线电台设备工作日志”表中。如有问题需及时查明原因，尽快使设备恢复正常使用状态。
四、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过程中不得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核定的技术指标（比如功率、杂散、频率容限），维修过程中如果变更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关键组成部分（比如更换激励级、功放），需及时检测设备技术指标（比如频率、功率），如有维修及时记录在“业余无线电台自检及设备维护记录”表中。

五、有故障的设备需及时进行维修，不能通过维修手段使设备达到使用要求的，需及时报废设备并及时向无线电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六、新购及停用设备及时向无线电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确保合法使用无线电设备。
七、保持无线电设备标识清楚，相关设备均有核准代码，无核准代码的自制设备需经过无线电管理部门对相关技术指标进行检测合格并办理设台手续，积极配合无线电管理部门做好无线电检测、年检、干扰查处等相关工作。

八、定期检查无线电台执照有效期，无线电台执照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应当在期限届满30个工作日前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更换无线电台执照。

九，严格按照核定的频率范围、指配的呼号和核准的发射设备进行日常通联活动，不将设备及呼号交给他人使用。

十、积极学习相关知识，严格执行无线电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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